1、 项目名称：采矿权审批
2、 须准备的材料：

（1）采矿权申请登记书；
（2）依法划定的矿区范围图及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准文件（附国家直角坐标或经纬度坐标标定的拐点坐标）；
（3）矿权申请人资质条件的证明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体营业执照，具有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资金、技术和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），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4）批准的占用储量登记书；
（5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；
（6）依法设立矿山企业的批准文件（土地证）；
（7）环境影响报告及环保部门的审批意见；
（8）安全生产措施。
三、办事流程：
上述材料齐备后在办件时限内即可办理。

四、办事依据：

《天津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。
五、受理范围：
上述准备材料齐全、合理，即可受理。
六、收费标准
固体矿产为每平方公里每年一千元；不足一平方公里的，按实际面积收费，但最低收费不低于五百元。
收费依据：《天津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。
七、办理时限：

正式受理之日起40日内，作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，并通知采矿权申请人；准予登记的，采矿权申请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登记手续，领取采矿许可证，成为采矿权人。
